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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继续深入开展“携手同行●情暖求学路”爱心助学

活动的通知

各商会，尊敬的各位企业家、各界爱心人士：各商会，尊敬的各位企业家、各界爱心人士：各商会，尊敬的各位企业家、各界爱心人士：各商会，尊敬的各位企业家、各界爱心人士：

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自 2007 年开展会员企业家与在京闽籍贫困

大学生结对子帮困助学行动以来，受到了在京闽籍企业家的大力支持

和热心参与，五年来共资助大学生 536 人次，金额合计 114.9 万元，

已帮助 280 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。2010

年 11 月，商会牵头成立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，助学行动项目继

续由基金会进行专业化运作，项目得到了广大在京闽商的大力支持。

为了继续帮助闽籍在京高校优秀大学生不因为贫困而辍学，帮助

他们顺利完成学业，并通过慈善资助的行为来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、

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就业观。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、北京京

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特向各商会、各位会员企业家、各界爱心人士发出

倡议：请伸出您的援助之手，奉献出您的爱心点燃他人的爱心，向社

会播种爱、传递爱。现将有关爱心助学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一、一、一、活动主题：活动主题：活动主题：活动主题：

“携手同行●情暖求学路”爱心助学活动

二、二、二、二、资助标准：资助标准：资助标准：资助标准：

1、 结对资助：2000 元以上/年/人（按资助方意愿推荐学生，资

助直至选定学生大学毕业）；

2、一般性资助：捐赠金额不限；



3、提供带薪实习岗位。

三、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：

基金会向捐款人开具《北京市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》专用发票 ，

该发票可按有关规定比例或全额享受缴纳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：

1、企业通过我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

额 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年度利润总额，

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大于零的数额。

2、个人通过我基金会的捐赠支出，按照现行税收法律、行政法

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。

四、四、四、四、项目介绍及荣誉：项目介绍及荣誉：项目介绍及荣誉：项目介绍及荣誉：

1、2012 年 7月 20 日，福建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、北京福建

企业总商会、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联合下发《关于欢迎福建省低

保、低收入家庭考入北京就读的大学生申报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

爱心助学金的通知》，号召福建省各教育机构、地市驻京机构本着“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协助组织开展爱心助学申报工作。

2、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还将与爱心企业合作，为闽籍在京

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部分社会实习工作岗位，帮助大学生认

识社会、了解社会，提高学生社会交往能力；

3、关于此次活动，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、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

金会将通过官方网站、微博以及快讯、杂志等全程跟踪活动进展，及

时发布款项接收、落实等信息；

4、基金会将定期向资助方反馈受助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并通过组

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增进受助学生、资助方以及商会、基金会之间

的交流与联系；

5、基金会向资助方颁发结对子帮困手册、感谢信、荣誉证书；

6、资助金额达 10 万元及以上，可在基金会相关合作媒体报道，



并在捐赠当年的商会或基金会周年答谢晚宴上赠送席位，进行表彰；

7、资助金额达 100 万元及以上，可冠名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并

在捐赠当年的商会或基金会周年答谢晚宴上赠送席位，进行表彰。

五、捐助方式：五、捐助方式：五、捐助方式：五、捐助方式：

银行汇款银行汇款银行汇款银行汇款：

账户名：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

账 号：321230100100080516

开户行：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

现金支付：现金支付：现金支付：现金支付：

联系电话：010-58256922

邮箱：jhgyjj@163.com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11 号福建大厦 11 层

邮编：100029

联系人：联系人：联系人：联系人：

苏春芳 （副秘书长兼综合发展部部长） 13401103335

李钱钱 （综合发展部副部长兼宣传策划处主任） 15811024540

朱珈慧 （综合发展部商会基金拓展处主管） 18601137397

阎妮佑 （综合发展部宣传策划处主管） 13911265501

冯冬金 （资财管理部副部长） 13436352125

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 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

2012 年 8月 3 日


